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作为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环境”或“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本次董事会议案进行了审查和监督。现基于我们独立、

客观的判断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郑州启迪东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对外投资设立合资企

业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系为推动产业园区低碳环保建设而发生，

是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本次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决

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法人郑州

启迪东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对外投资设立合资企业暨关联交易事项。 

二、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启迪科技城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对外投资设立合资企业暨关联

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系为在区域建设低碳无废示范项目，是公

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本次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决策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法人启迪科技

城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对外投资设立合资企业暨关联交易事项。 

三、关于公司与河南豫资绿色环保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河南豫资朴和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及郑州启迪东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对外投资设立合资企业暨关联交易的独

立意见：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系为寻求环保细分领域合作发展，为区域

提供全方位的环保与新能源服务而发生，是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与非关联法人河南豫资绿色环保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河南豫资朴和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以及关联法人郑州启迪东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对外投资设立合资企业暨

关联交易事项。 

四、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是应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为严控担保风险，公司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时，要求被担保人的其

他股东提供同比例担保或以其持有的资产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同时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